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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
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佈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依賴該等
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負責。

ZHONGDA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
中 大 國 際 控 股 有 限 公 司 *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00909）

股東呈請
之股東特別大會

根據該呈請，股東特別大會應由董事會於根據章程細則送交該呈請後兩個月內（最遲為二零
一二年一月二十一日）召開，以處理建議罷免及建議委任之事宜。然而，截至本公佈日期，本
公司仍未接獲所需資料，以編製有關股東特別大會之通函。

鑒於本公司可能因缺少所需資料而寄發通函及當建議罷免及建議委任獲通過後而違反上市規
則，董事會認為，本公司以審慎適當方式遵守上市規則之責任較因本公司未能召開股東特別大
會而違反章程細則第 58條之後果而言更為重要。

因此，基於Zhong Da BVI未能提供所需資料而可能引致本公司嚴重違反上市規則，董事會已
議決放棄根據章程細則第 58條而遵從該呈請於股東特別大會截止日期召開股東特別大會；而倘
Zhong Da BVI認為屬必要，其仍可根據公司法召開大會。董事會認為，經審慎評估可能對本
公司造成之負面影響後，此項決定乃真誠作出，且符合本公司及全體股東之整體利益。

本公司須就Zhong Da BVI根據公司法規定召開本公司股東大會尋求獨立法律意見（倘屬必
要）。本公司將會就相關進度及建議股東於適當時候採取合適行動作出進一步公佈。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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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一年十二月十二日之公佈（「該公佈」），內容有關Zhong Da BVI向本公
司提出要求董事會根據章程細則召開股東特別大會之呈請，藉此於大會上向股東提呈建議罷免及
建議委任之決議案以供考慮並酌情批准。除非文義另有所指外，本公佈所使用之詞彙與該公佈所
界定者一致。

根據該呈請召開股東特別大會

根據該呈請，股東特別大會應由董事會於根據章程細則第58條送交該呈請後兩個月內（最遲為二零
一二年一月二十一日（「股東特別大會截止日期」））召開，以處理建議罷免及建議委任之事宜。藉
此，根據章程細則，本公司應於不遲於二零一二年一月五日向股東寄發一份載有召開股東特別大
會之通告（「股東特別大會通告」），同時該等提名人同意擔任董事之書面通知正本應於股東特別大
會日期前至少七日前（即二零一二年一月十四日）交存予本公司。此外，本公司須向股東寄發一份
載有就股東特別大會之所需資料之通函（「通函」），以使股東在知情基礎上進行投票。

於該公佈日期後，本公司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十五日接獲由韋業顯律師行（「韋業顯律師行」）（其
乃為代表Zhong Da BVI 向本公司呈交該呈請）向本公司之法律代表發出的一份通知，內容表示韋
業顯律師行正徵求客人之指示並將於適當時候回覆。除披露者外，截至本公佈日期，本公司仍未
接獲任何所需資料。因此，本公司無法於本公佈日期刊發通函。

根據章程細則，股東特別大會可以大多數股東（佔本公司已發行股本之不少於 95%，有權出席大會
並於大會上投票）同意之短期通知而召開。然而，因應本公司股東間之多元化股權，董事會認為，
取得同意以短期通知方式召開股東特別大會之方法並不可行。因此，倘本公司於股東特別大會截
止日期或之前接獲Zhong Da BVI提供之所需資料，本公司仍不能根據章程細則及上市規則召開股
東特別大會。

可能違反上市規則

由於概無所需資料，本公司無法為股東編製按上市規則第 13.73條所規定的通函，且董事會無法根
據上市規則第13.39條分別就建議罷免及建議委任向股東提供建議。通函須載有（其中包括）關於根
據第 13.73條提供將於股東特別大會上審議的主旨事項之重大資料及發出於股東特別大會日期前至
少 10個營業日之召開股東特別大會的通告，並根據上市規則第 13.74條就建議委任提供第 13.51(2)

條之所需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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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由於概無所需資料，董事會無法就建議罷免及建議委任於股東特別大會上獲批准後將對本
公司產生的影響作出評估，蓋因其可能導致本公司進一步違反上市規則，尤其是根據上市規則，
就建議罷免而言，將違反第 3.06(4)條（於委任替代人選之前解僱本公司授權代表）、第 3.10條（至
少有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以及第3.21條本公司審核委員會至少有三名成員之規定及第3.10(2)條其
中一名為獨立非執行董事並具有適當專業資格或會計或相關財務管理專長之規定；而就建議委任
而言，將違反第 3.13條（披露相關該等提名人之獨立性）。

本公司可應對該呈請的方案

作為對該呈請的應對，董事會可選擇 (a)刊發載有（其中包括）根據章程細則第58條發出之股東特別
大會通告的通函；或 (b)與章程細則第58條之規定相反，鑒於上文「可能違反上市規則」一節所述之
可能後果，放棄發出股東特別大會通告，以將股東特別大會延期至股東特別大會截止日期之後，
以便本公司可維持企業管治。

違反上市規則而刊發通函的可能後果

倘本公司選擇依照該呈請刊發通函，有關建議罷免及建議委任的決議案乃由Zhong Da BVI（由被
停職董事擁有及控制）提呈。建議罷免及建議委任的影響旨在將該等提名人（猶如彼等已於股東特
別大會獲通過）替換所有現任董事（除被停職董事外）以重組董事會，因此，Zhong Da BVI於在股
東特別大會上提呈的事項中擁有權益。因此，Zhong Da BVI及其聯繫人須就將於股東特別大會上
提呈批准建議罷免及建議委任的所有決議案放棄投票。

本公司認為，由於通函未有提供可供評估及考慮的所有重大資料（包括但不限於所需資料），股東
於股東特別大會上投票將蒙受不公平損害，且該項安排亦違反本公司根據上市規則附錄十四須遵
守的企業管治準則。

放棄根據章程細則發出股東特別大會通告

經考慮上述因素，董事會認為，本公司以審慎適當方式遵守上市規則的責任較因本公司未能召開
股東特別大會而違反章程細則第 58條的後果而言更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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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Zhong Da BVI及韋業顯律師行的沉默態度，因缺少所需資料，董事會並無機會按上市規則規
定評估該等提名人的適合資格。因此，董事會無法告知股東任何資料以就由該等提名人替換所有
現任董事（除被停職董事（即徐連國先生及徐連寬先生）外）之建議重組董事會作出評估，並因而無
法就所提呈決議案向股東提供建議。

經審慎考慮該呈請可能造成的後果，本公司認為，僅針對股東特別大會截止日期而於本公佈日期
向股東發出股東特別大會通告（並不慮及任何上市規則及對股東（除由被停職董事擁有及控制的
Zhong Da BVI外）的損害）乃不符合本公司及股東之整體利益。

鑒於上述事宜，基於Zhong Da BVI未能提供所需資料可能造成本公司嚴重違反上市規則，董事
會根據章程細則第 58條已議決放棄召開根據該呈請將於股東特別大會截止日期舉行的股東特別大
會，而倘Zhong Da BVI認為屬必要，其根據百慕達一九八一年公司法（經修訂）（「公司法」）仍可繼
續召開股東特別大會。董事會認為，經審慎評估可能對本公司造成的負面影響後，此項決定乃真
誠作出，並符合本公司及全體股東之整體利益。本公司已就其未能根據章程細則第 58條召開股東
特別大會之後果及載於下文「Zhong Da BVI根據公司法的方案」一節有關呈請人可採取之行動徵求
初步法律意見。

本公司認為，就回應該呈請而違反章程細則第 58條，Zhong Da BVI可自該公佈日期（即於送交該
呈請後 21日內董事會無法召開股東特別大會）起三個月期間內進行根據公司法可予採取之行動。
本公司無法於股東特別大會截止日期召開股東特別大會之事件於呈請人可採用其他方案之期間發
生。董事會認為，本公司無法根據章程細則第 58條召開股東特別大會可因呈請人根據公司法之其
他途徑予以解決，其影響與本公司召開有效股東大會之影響相同。

ZHONG DA BVI根據公司法的方案

根據章程細則第58條，倘董事會未能於送交該呈請後21天內召開股東特別大會，Zhong Da BVI可
遵照公司法第 74(3)條而於該等日期屆滿後三個月內召開股東特別大會。此外，倘本公司因任何原
因無法以任何方式召開本公司大會，Zhong Da BVI可根據公司法第76條向百慕達法院遞交申請要
求發出召開本公司大會的命令。

公司法第 93條規定，Zhong Da BVI 可根據章程細則於股東特別大會上要求罷免董事，惟任何該
等會議之通告須於該會議前至少十四日向有關董事送達，而該有關董事應有權於該會議上獲得聆
聽。截至本公佈日期，本公司並無接獲所有現有董事（於建議罷免中提及）根據公司法第 93條接獲
通告之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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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將就Zhong Da BVI根據公司法規定召開本公司股東大會尋求獨立法律意見（倘屬必要）。本
公司將會就相關進度及建議股東於適當時候採取合適行動作出進一步公佈。

承董事會命
中大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
郭明輝

香港，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分別包括執行董事徐連國先生（停職）、徐連寬先生（停職）、郭明輝先生及
韓焯基先生；非執行董事梁國進先生；及獨立非執事孫克強先生、陳劭民先生及黃志聰先生。


